二、采购需求
（一）服务需求
1、本项目所称医疗废物是指采购人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包括感染性医疗废物、损伤性医疗废物、病理性医疗废物、化学性医疗废物和采购人污水池中产生的污泥及检验科和实验室产生的废液），是《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所规定的医疗废物。

2、服务要求

（1）投标人负责将采购人产生的医疗废物运至处置中心进行无害化处置。采购人应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的规定将医疗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并建立医疗废物暂时储存仓库。严禁在医疗废物中混入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或其它非医疗废物。

（2）投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供400个周转箱并且每天消毒后送到采购人，并使用专用车辆收集采购人的医疗废物。

（3）安排专人负责，工作人员接受培训后上岗，需执行职业安全相关要求，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时间收运采购人的医疗废物。

（4）投标人医疗废物运送人员在接收医疗废物时，应对移交的医疗废物进行核实无误后，填写《医疗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和《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进行交接。

（5）在运输过程中发生医疗废物散漏等事故，由投标人负责应急清理、消毒。

（6）投标人必须保证在采购人正常工作时间收集外运，并做好交接，做到日产日清，24小时内运输车辆清洁进入采购人单位，并且按照规定路线装运。

（7）投标人应把收集的医疗废物进行焚烧或符合国家标准的其它方式进行处置。

（8）由于投标人原因造成招标人在重要医疗废物检查中被通报批评。招标人有权作出相应处罚。扣除本季度医疗废物处置中心1%至3%作为处罚。

（9）投标人在服务过程中应爱护采购人院内建筑设施、设备等，如因投标人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设施设备损坏，由投标人照价赔偿。
注：以上服务需求为基本服务需求，投标人必须全部满足或优于以上服务需求，否则投标无效。

